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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国教师地位待遇保障的不足

社会学中人的地位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职务、 职位以

及由此显示出的个人对于社会及相关人群的重要程度，（奚洁

本文系山东省成人高等教育研究会一般课题“新时代高校普通教育与继续教育融合发展研究”（编号：YJH20210018）、中国成人教育学会一般课题“高校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韩国

路径研究”（编号：2021-072Y）、山东理工大学校级课题“专业认证视域下的班级管理课程教学模式创新与实践”的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：

林晓凤，女，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，教育学博士；

李楠，女，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，韩国语教育学博士；

柳铎，男，山东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。

新时代法治视角下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地位
的韩国经验

林晓凤 1，李楠 2，柳铎 3

1. 山东理工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，山东 淄博  255000

2. 山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，山东 淄博  255000

3. 山东理工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，山东 淄博  255000

DOI: 10.61369/ETR.2025420031

摘   要 ：  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地位是教师安心从教、热心从教的关键，关系到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。从国际范围来看，韩国

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地位待遇处于领先地位，其法治经验值得借鉴。本文从法律体系和薪酬制度角度分析了韩国的做

法，并结合调研结果提出了若干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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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lary system, 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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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2007）[3] 具有相对性和等级性（Johnson，1970；金善雄，

2006）[4]， 而且带有文化期待的内涵 (Brookover，1964)[5]。地

位分为主观与客观维度（Turner，1988）[6]， 主观维度中“职

业声望”主要是大众对职业层级中某一职业相对地位的感知。

引 言

教育是国之大计、党之大计。新时代人民对全纳、公平、优质教育的向往更加迫切，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成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

和根本性民生工程。《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意见”）明确指出：“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，把教

师工作置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支持战略领域，”，“……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、社会地位、职业地位……”，[1] 反映了国家对教师队

伍建设的高度重视，也凸显了当下教师地位改善亟需落实的现实困境。

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职业具有更大的公共属性，是国家义务教育责任的具体承担者。在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环境下，义务

教育阶段教师地位的改善，需要国际经验的借鉴。本文剖析教师地位稳居全球第一序列的邻国韩国的做法 [2]，以期提供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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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Hoyle，2001）[7]

关于教师地位的定义、范畴和评价维度，不同的组织和学者

已经做了大量研究。综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和国际

劳工组织（ILO）共同制定公布的《教师地位的建议》（1966）认

为教师地位是根据对教师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教师职务履行能力的

认识而给予教师的社会待遇、尊敬和工作条件，同时也包括了薪

资报酬和物质奖励。关于教师地位的范畴，世界教师团体联合会

(WCOTP) 以及部分学者认为包含了社会地位、（Ganzeboom，H. 

& Treiman，1996）[8] 经济地位、政治地位、文化地位、（金永

奉，2009）[9] 专业地位和职业地位。职业地位是社会地位的代表

性指标。专业地位是社会地位的核心要素之一。（Hargreaves，

2009）[10]

地位的高低界定既有正式的制度评价界定，又有个人或群体

赋予地位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，三者相互作用，整体影响某种职

业地位的高低。影响教师地位因素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测量教师地

位的评价因素的复杂性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教师身份地位的定性历经多次波折，教

师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在冲击与调整中不断前行。改革开放以来，

教师地位待遇不断改观。1994年《教师法》的施行带来了公立

学校教师与学校聘任关系的转变，有利于教师专业地位的提升，

但未能明确教师的法律身份，引发了学界关于公立学校教师法律

身份的争论，也导致了教育实践中种种矛盾与弊端。（王大磊，

2011）[11] 具体表现为：

（一）权利保障模糊乏力，降低了教师职业的安全感。

法律身份不明确导致教师人事关系所适用的法律、享有的权

益保障以及救济渠道均无法像公务员或普通劳动者一样通过专门

的法律予以确认，教师与学校的关系既非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，

又不能完全看作是私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，处在一种亦此亦彼、

非此非彼的复杂而模糊的关系当中。从教师的自我评价来看，教

师在社会中受尊敬原因中，“教育非常重要”这一外因成为首要原

因。[12]

（二）经济待遇偏低，打击了教师安心从教、热心从教的积

极性。

工资待遇是衡量劳动力价值的重要指标，教师的工资水平直

接反映了教师的经济地位。我国《教师法》要求教师平均工资应

不低于或高于国家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。但现实中缺乏法律保障

和长效落实机制，教师职业与学历相当的五个行业的工资差距正

在扩大。[13] 有关调研报告结果也表明，教师对工资制度不满意的

首要原因在于“职称工资比重过大”，其次是“工作年限体现不

够”“底薪过低”。[14]《全球教师地位指数排名报告》（2018）结

果也显示，中国教师工资待遇起薪水平低、单位收入低、教龄津

贴低。[15] 特别是小学教师起薪水平一般低于中学教师。从长远看，

难免引发基础教育对人才的吸引力降低的担忧。

二、 韩国提高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地位的经验

韩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地位和待遇的保障改善，首先来自于

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，更得益于各利益相关方对法律法规

的严格贯彻执行。

（一）不断健全与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

自1949年韩国《宪法》颁布以来，韩国已建成自中央至地

方、根本大法 - 基本法 - 专门法的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，涵盖了

教师的身份、地位、权利、义务、资格、保障、发展与公平等各

个方面，并不断加以完善。

完善的法律体系首先保障了韩国教师的法律身份。《教育基本

法》(1997) 是制定韩国教师政策的基础法律保障，其第十四条第1

项规定 : 在学校教育中尊重教师的专业性，给予教师经济、社会

地位优待待遇，保障教师身份。《教育公务员法》（1953）第二条

第3项和《初·中等教育法》（1998）第二条进一步明确：韩国中

小学教师属于公务员身份。且不管中小学是公立还是私立，教师

都被纳入公务员范围。《提高教师地位特别法》（1991）和《教师

地位法》（试行，2019）进一步提出保护教师的社会地位、薪酬、

安全保障和诉讼权利。

韩国还运用法律手段，为偏远地区的教师安心从教提供保

障。《岛屿、偏辟地区教育振兴法》（1967）规定国家要优先支付

偏远地区所需经费。这明显向偏远地区教师实行待遇倾斜，有利

于促进教师轮岗，保障教育公平。

地方教育法规则有利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更好地促进本地教

育的发展。以京畿道为例，《京畿道教育厅保护教师权利和教育活

动条例》（2020）规定：教育主管领导要保护教师的教育活动，

防止侵权行为发生，应努力确保学校不被要求在国家和地方政府

等外部组织的法律和法规范围之外提交不合理的材料等。

（二）重视基础、强调忠诚导向的薪酬制度设计

《 全 球 教 师 地 位 指 数 排 名 报 告》（Global Teacher Status 

Index，简称 GTSI，Varkey Foundation，2018）显示，从经济

地位和专业地位这两个客观维度看，韩国与芬兰教师稳居全球第

一序列。[16] 以教育行业平均工资与全行业平均工资的比值为例，

自1998至2016年，我国的比值约为1，而韩国是1.57，显著高于

OECD 国家的均值。韩国教师国际领先的经济地位得益于韩国的

薪酬制度设计。

韩国《教育公务员法》第三十四条第1项规定：优待教育公务

员的薪酬。其薪酬应根据资格、经历以及职务和责任大小由总统

令确定。《提高教师地位特别法令》明确规定私立学校教师的报酬

应不低于公立学校教师。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：《公务员报

酬规定》、《公务员年金法》、《关于公务员津贴等的有关规定》等。

韩国教师的报酬由基本工资和各项津贴组成。为了提高教师

的事业忠诚度，韩国规定中小学教师基本工资由中央财政统一负

担，施行无差别的40级等级制度，消除了个体、学校和地区之间

的差异。业绩津贴则采取部分差额分配办法，2002年开始先对所

有教师平均颁发 90% 的业绩津贴，只用剩下的10% 来进行差额分

配。[18] 另外，还有工龄补贴和偏远地区津贴、环境不利地区特别

津贴等。不仅如此，为了吸引和激励优秀人才进入中小学教师队

伍，韩国政府明确同等学历背景下小学教师的起薪水平略高于初

中，初中高于高中。[19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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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韩国教职工工会，韩国教师团体总联合会（KFTA）

等保障教师权益和福利的组织也十分活跃。工会有权依法代表教

师维护教师的社会经济地位，包括工资、工作条件和福利等问题

与相关方面进行谈判和协商。

三、韩国经验的借鉴意义

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地位待遇的改善已然得到党和国家的

高度重视，应进一步从法治角度，厘清定位、理顺关系、保障权

益，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。具体建议如下：

（一）立法先行，有法可依，建立完善并依法落实法律保障

根据我国实际，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

律地位应当进一步予以明确。建议适时修订《教师法》，从教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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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性质和工作价值角度出发，确立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教育

公务员的法律身份，为优质教师资源共享及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法

律基础。亦可基于公共性要求的不同，通过制定实施细则使教师

法律地位的落实有法可依。

（二）提升教师经济地位，加大职级工资比重，引导教师安

心从教

优化教师职级工资制度，减小乃至取消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差

别，适度向小学教师倾斜，提高民办中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，

发挥经济待遇的刺激作用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特别是男性教职员

工加入教师队伍，增强教师队伍发展的可持续性，为建设教育强

国打好基础。注重教师待遇地区间的差别，加大中央财政的支付

力度，关爱乡村教师，提高中西部地区、偏远地区乡村教师工资

收入，提供更多特殊津贴。


